
彰化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

招生(插班生)鑑定測驗放棄切結書 

本人因 同意放棄參加彰化

縣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招生(插班生)鑑定測驗，且不提出

補考申請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 

 

此致 

彰化縣溪湖鎮湖東國民小學 

 

考  生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監 護 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 3 


